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博士研究生论文预审工作安排
[bookmark: _GoBack]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审实施办法》（北林校发[2013]2号）及校院两级针对疫情期间研究生毕业工作总体要求，为全面保障和提高我院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订我院博士学位论文预审工作安排。
一、预审实施时间
预审实施时间按批次分两次进行，第一批预审时间为4月3日，第二批预审时间为4月30日。研究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预审论文，逾期未提交论文者按本次答辩申请无效处理。
二、预审专家遴选
学院分学位评定委会根据本次提交了预审论文的研究生学科分布情况推荐
3-5名具有正高职称的专家名单，其中博导不少于3名，组成论文预审专家委员会。
三、预审组织方式
博士预审学位论文采用隐名评审论文格式，隐去学科专业名称、导师、研究生姓名，只保留一级学科名称。
由博士论文预审专家委员会在集中时间内对提交的预审论文进行全面审查和评议，并给出具体的纸质意见和评审结果。
四、预审结果反馈及处理
1、预审通过的可以进入学位论文隐名送审环节。
2、预审未通过的，至少延期半年以上方可重新提交答辩申请。
3、第二次预审仍未通过者，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对论文进行修改后，仍可第三次提交预审；三次预审未通过者不能再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对预审结果有异议时，可向所属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诉，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进行复审，复审结果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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